乐工发[2011]35号
关于印发《乐山市总工会2011年
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和《工会
领导班子考核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部分企事业单位工会：
经市总工会研究决定，现将《乐山市总工会2011年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和《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奖励办法》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附件：一、2011年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及评分表
二、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奖励办法
三、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及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单
位名单
乐山市总工会
2011年6月27日
附件一

乐山市总工会2011年
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工会工作目标管理，实现目标考核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目标考核坚持“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发挥目标考核在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中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主要对县（市、区）总工会、高新区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及部分市属基层工会实行目标考核。
二、考核内容
第四条 重点考核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绩效。
第五条 根据市委、省总部署以及市总工会年度工作要点，2011年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设立“服务科学发展”、“履行维权基本职责”、“参与民生建设”、“夯实组织基础”、“加强自身建设”五项目标，确定相关考核内容。具体内容见“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评分表”。
第六条 为鼓励工作创新，市总工会在年度目标考核同时，对重大创新成果进行认定。重大创新成果的标准是：
（一）具有创新意义。在工作实践中大胆探索，突破创新，形成全国、全省、全市首创的工作成果。
（二）初步形成机制。工作成果已在当地（单位）大范围实施，并形成了切实可行、较为规范的制度或机制。
（三）具有推广价值。工作成果取得显著、公认的实际效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三、考核方法
第七条 目标考核采取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日常考核主要督查和掌握被考核单位贯彻落实市总工会工作部署，目标任务完成的进度、质量和效果。年度考核以本《实施细则》为依据，以被考核单位年度自查自评报告为基础，采取全面核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核各地各单位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第八条 工作目标考核采用百分制。考核内容和分值见“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评分表”。
第九条 对各项考核内容按“基础分”和“质量分”进行评分。完成市总下达任务的数量目标即可得“基础分”，占分值的80%。根据工作完成的质量和效果，由相关部门对被考核单位评定“质量分”，占分值的20%。两项评分相加为被考核单位的综合得分。
第十条 对市总确定的重点工作，并有考核要求的项目，设定加分或减分，加分或减分最高不超过该项内容分值的100%。
第十一条 重大创新成果由被考核单位工会申报或市总工会部门推荐（每个部门最多推荐一个），经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认定为重大创新成果，分别给予1—3分加分奖励。
第十二条 考核内容所涉及相关数据以各单位上报的“全国工会统计年报”的数据为准。
各被考核单位必须坚持事实就是，确保上报数据的真实、准确。
第十三条 目标考核按县（市、区）总工会、市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三个序列进行考核。
四、组织领导
第十四条 目标考核在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市总组宣部负责。
第十五条 被考核单位于2011年11月下旬开始对年度工会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查自评，并于12月15日前将自查自评报告和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工作总结及《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评分表》报市总组宣部。在市总职能部门和分管领导考核打分并排序的基础上，由市总组宣部提出考评等次建议，报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研究审定。
五、否决条件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实行一票否决：
（一）截留、挪用或变相挪用工会上解经费或其他专项经费的；
（二）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对工会工作全局造成重大影响的；
（三）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的；
（四）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工会资产流失的；
（五）企业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县（市、区）辖区内生产型企业发生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的。
（六）发现违法、违纪问题隐瞒不报或在目标考核中虚报数据的。
注：请各被考核单位按照《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评分表》认真自评打分，如考核内容及指标未涉及被考核单位的，可视为满分打分。
附件二
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奖励办法
为推进工会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县（市、区）总工会、高新区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重点企事业基层工会领导班子在履行工会职能、推进工作创新发展中的领导作用，市总工会决定，建立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奖励制度。
一、考核奖励对象
工会在职班子成员（主席、副主席、党组成员）
二、考核内容
考核“领导班子建设”和“工作实绩”两项内容。
（一）领导班子建设（30分）
1、按照党委要求认真开展创“四好”活动，认识到位、措施有力，年初有规划、年中有检查、年终有总结，形成制度；年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明确，创“四好”针对性强。（6分）
2、坚持中心组等学习制度，人员、时间、内容落实；坚持理论联系实践，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运用理论指导工作。撰写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研报告。（6分）
3、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议事决策制度，严格遵守干部工作制度，班子无内耗扯皮现象。（6分）
4、班子成员有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坚持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6分）
5、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责任内容，规范责任考核，落实责任追究，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认真履行党风廉政管理、教育职责；重视群众反映的违法违纪问题，并认真查处。（6分）
（二）工作实绩（70分）
以“工会工作年度目标考核《实施细则》”为依据，以被考核单位在年度目标考核中所得分值的70%为工作实绩的分值。
三、考核方法
（一）被考核单位按照本《办法》考核内容中“班子建设”5项要求，逐条对照进行自查，按要求写出自查报告报市总工会组宣部，经市总工会相关部门和领导审核初评后，由市总组宣部汇总“班子建设”和“工作实际”两项内容的分值，报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集体研究确定等次。
（二）领导班子在同级党委开展的创“四好”活动中被评为“四好班子”或年度目标考核被地方党委、政府评为一等奖，加2分，不累计计分。
（三）本级工会中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直属单位主要领导发生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取消当年评比资格。
四、奖励方式
对获奖工会领导班子按人均标准给与相应等次奖励。
附件三
2011年度乐山市总工会
工作目标及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单位名单
（共计53个）
一、区、市、县、自治县总工会（11个）
市中区总工会          沙湾区总工会
五通桥区总工会        金口河区总工会
峨眉山市总工会        犍为县总工会
井研县总工会          夹江县总工会
沐川县总工会          峨边彝族自治县总工会
马边彝族自治县总工会
二、乐山高新区工会（1个）
三、市级系统工会（3个）
市直机关工会        市建设工会        市交通工会
四、市属企事业单位工会（38个）
乐电公司工会              川投峨铁公司工会
东风电机厂有限公司工会    峨眉半导体材料厂（所）工会
夹江水工机械公司工会      嘉阳集团公司工会
立事达公司工会            长征药业公司工会
玖龙浆纸公司工会          嘉华企业（集团）公司工会
乐山汽车运输总公司工会    乐山无线电公司工会
和邦集团公司工会          金顶集团公司工会
川南林业局工会            乐山市商业银行工会
嘉阳电力有限公司工会      乐山烟草公司工会
乐山华润雪花啤酒公司工会  三八商场连锁公司工会
四川兴德机械有限公司工会     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
斯堪纳公司工会            省盐业乐山分公司工会
沃尔玛公司乐山土桥街分店工会  乐山市人民医院工会
乐山市中医院工会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西南交大峨眉校区工会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工会
成都中医药大学峨眉学院工会   乐山一中工会
市实验中学工会            市一职中工会
市草堂高中工会            乐山二中工会
市实验小学工会            乐师附小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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